美院[2018]13号附件一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报告厅管理条例

报告厅是学院举行重要会议、学术报告、专题讲座等重要活动的场所，为加强报告厅日常管理，保证学术报告厅的正常使用，更好地发挥报告厅的作用，服务于学校各项工作，根据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报告厅，由学院综合办公室统筹管理。为规范报告厅的管理与使用，特制定本管理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申办各种类型会议的单位、个人。
第二章 使用原则
第三条 报告厅适用于学院学术交流、校内外专家或校领导参加的会议、报告，或者经校领导批准的学校性活动等。
第四条 报告厅会场规模为100人左右，为避免资源浪费和保证会场安全，与会人数少于60人或多于100人的活动一般不予安排。
第五条 严格按申请程序，办理相关申请手续，学院综合办公室按申请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安排。
第三章 使用规定
第六条 使用者需提前5至10个工作日向学院综合办公室咨询报告厅使用情况，在确认报告厅使用时间没有冲突的前提下，及时按要求填写《报告厅使用申请表》后送学院综合办公室审批。
第七条 申请使用者若在办理使用手续后需要变更或取消使用计划的，须在预约使用日前一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学院综合办公室。
第八条 报告厅管理员根据学院综合办公室审批意见，结合报告厅使用情况进行安排，并登记在案。
第九条 报告厅管理员按使用方要求做好活动期间的音响、灯光等设备的使用服务和管理等工作。

第十条 活动结束后，报告厅管理员应及时会同使用者清点现场使用的设备和设施的完好情况以及卫生状况，填写使用记录，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第四章 使用要求
第十一条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使用者自行安排会务及相关工作，未经学院综合办公室审批，不得在报告厅内随意张贴或悬挂海报、横幅、标语、广告等物品。
第十二条 使用者对活动安全和活动内容负责。要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对参与人员进行使用须知和安全教育，切实维护好正常的活动秩序，并配合管理人员做好相关检查工作。

第十三条 使用者对活动安全和活动内容负责。要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对参与人员进行使用须知和安全等方面教育，切实维护好正常的活动秩序。爱护报告厅内公共设施，注意厅内外环境卫生，并配合管理人员做好相关检查工作。

第十四条 活动结束后，使用负责人应协助报告厅管理人员将设备设施归位，填写使用记录，与报告厅管理员进行交接，报告厅管理员要认真检查，切断电源，关窗锁门，确保安全。

第十五条 对不遵守报告厅使用管理办法的使用者，管理人员有权提出批评并及时报告学院综合办公室。对于情节严重的单位和个人使用者将取消其使用报告厅的资格，对因使用单位方面的原因导致的报告厅设施损坏，则应由使用者照价赔偿。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条例由院综合办公室制定并解释。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颁发之日起生效。

第十八条 本条例中关于报告厅使用过程的规定由学院综合办公室监督施行。


